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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 
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
 

川人社发〔2019〕17 号 

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
关于 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省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 2019 年调整企业和机

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规定，经省政府批准，现就做

好我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通知如下，请按照执行。  

一、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对象和时间 

2019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对象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

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完退休审批手续，并按月领取

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。符合上述条件，但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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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已死亡或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退休人员除外。增加基本养老

金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二、调整基本养老金办法 

（一）定额调整。 

每人月基本养老金增加 47 元。 

（二）挂钩调整。 

1.企业退休人员。 

与本人基本养老金水平和缴费年限挂钩。 

一是以本人 2018 年 12 月经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基本养老金

为基数增加 1.2%； 

二是与缴费年限挂钩，缴费年限 15 年及以下的每满 1 年增加 1

元，超过 15 年的年限每满 1 年增加 2.5 元。不足 1 年按 1 年计算。 

2.机关事业单位 2014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退休的人员。 

统一按照企业退休人员挂钩调整办法调整。 

3.机关事业单位 2014 年 9 月 30 日及以前退休的人员。 

以本人 2018 年 12 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 2.7%。 

（三）适度倾斜。 

属下列情形的退休人员，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础上，

再按以下标准和办法增加月基本养老金，同时符合本款下列两类

及以上情形的，可重复累加享受： 

1.高龄退休人员。 

（1）满 70 周岁且不满 80 周岁的人员，增加 35 元； 

（2）满 80 周岁且不满 90 周岁的人员，增加 65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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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满 90 周岁及以上的人员，增加 105 元。 

本次增加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对退休人员年龄周岁计算的

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.艰苦边远地区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。 

一类至六类地区每月分别增加 10、20、30、40、60、80 元。 

3.企业退休军转干部。 

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，继续按照中办发

〔2003〕29 号文件予以倾斜，确保其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全省企业

退休人员平均水平。 

三、调整基本养老金的资金渠道 

（一）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，除中央财政和地

方财政补助外，主要分别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并列入 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支出预算。各地要按照省级统筹要求，通过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、

加强基金征缴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、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

力度等措施，确保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及时足额兑现。 

（二）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，调整基本养老金所

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。 

（三）由省社会保险管理局直接管理的重点森工企业退休人

员，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，由省社会保险管理局统一从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核拨。 

四、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其他有关规定 

（一）退休人员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应按退休人员退休时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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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等项目各占基本养老金的比例，分别从

个人账户储存额余额和社会统筹基金中列支。如无个人账户或个

人账户储存额不足的，统一由社会统筹基金列支。 

（二）退休人员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仍在服刑、被判处管制、

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、假释期间的，不增加基本养

老金。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的，暂不增加基本养老金。 

（三）有关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范围，按《四川省劳动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贯彻 2002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川劳社办〔2002〕87 号）的规定认定。 

（四）退休人员的缴费年限（含视同缴费年限），以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、社保经办机构按国家和省规定核定确认数据为准。

退休人员的年龄，以干部管理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已确

认记载的为准，按实际周岁计算。 

（五）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中，基本养老金已纳入机关事

业单位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，基本养老金调整由社保经办机构负

责并由基金支付；基本养老金仍由原单位代发的，可先组织原单

位代调，所需资金按原渠道列支，待完成参保登记后再进行结算。 

五、切实做好调整基本养老金工作 

（一）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

平的重要措施，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对我省广

大退休人员的关怀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在

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，切实采取措施，确保 7 月底以前将调整

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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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的审批，由各级社保经办机

构具体办理。 

（三）本通知下发后，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

社保经办机构要及时按工作调度要求，分别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省社会保险管理局报告工作进展情况。各市（州）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要在 8 月 31 日前将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

金工作的完成情况（含相关附表）专题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

财政厅。 

（四）各地在本次调整基本养老金工作中，要切实加强领导，

精心组织实施，正确引导舆论。要严格执行调待政策，不得将不

属于本通知规定范围的其他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

围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将对此进行监督检查。 

六、本通知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解释。 

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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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2019年7月22日印发 


